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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方案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方案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方案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方案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

于2013年4月1日-10日对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发展”、“本

公司”或“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编制、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情

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本公司于2013年5月6日收到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告知

书》，检查发现本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不规范情况，

要求公司在收到《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后的规定时间内将整改方案报送广东证

监局，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问题，逐项进行认真的核查、分析和研究，制订整

改措施，形成整改方案，并经2013年5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董事会会议情况

公司于2013年5月2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谭斌董事委托王红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

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广东

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果的整改方案》。

二、具体整改方案

（一）关于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执行存在不规范情况的问题

一是南海发展大厦投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存在瑕疵。2010年6月，公司购

入广东省金融高新区B-03地块，投资建设南海发展大厦，该事项经公司2010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012年12月，针对土地规划调整等情况，公司对南海发展大

厦投资方案进行优化调整，该调整方案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调整后的投资方案将有利于加速资金回笼，支持公司主业的发展。针对投资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中存在的瑕疵，公司董事会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今后将严格

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关于投资决策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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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范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要求，严格

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是微博管理不完善。为拓宽公司与投资者交流的渠道，进行品牌形象宣传 ，

公司于2012年8月在新浪网站创建了以公司名称命名的实名微博。公司基本按照

广东证监局发布的《关于加强辖区资本市场微博信息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进行微博管理，但在微博发布的审批程序、微博监控人员设置

方面尚存在需要进一步规范的地方。为此，公司将对照指导意见及公司《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要求，制定公司微博的相关管理办法，规范微博的管理架构 、

微博内容的发布流程，设立监控机制，进一步完善微博管理。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何向明、董事总经理金铎

（二）关于会计核算有待进一步加强的问题

一是公司向Good Trade Limited收购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25%股权

未按协议条款计提股权收购业绩补偿。公司将按照股权收购协议有关利润补偿条

款的规定，计提业绩补偿，计划于2013年5月补计提截至2012年末的股权收购利

润补偿2142.85万元，账务处理为：借：长期应收款2142.85万元 贷：递延收益

2142.85万元，并在2013年、2014年每年末根据有关利润补偿计算公式及时确认

或冲减补偿，调整有关账务。

二是会计基础工作存在不规范情况。公司收购燃气发展25%股权未在工商变

更登记日及时确认该项收购，而是在当季度末进行确认，虽不影响季度报告，但

记账时间不够及时；同时，公司在制作会计凭证时未注明凭证附件数量及部分凭

证存在签章不齐等问题。为此，公司将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职业教育，提高会计人

员的责任心和工作严谨性，确保公司会计工作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要求 。

三是公司捐赠支出未建立相关决策制度。公司将通过建立制度的形式建立健

全捐赠资金支出的决策审批程序，确保各项资金活动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要

求。

整改责任人：董事总经理金铎、财务负责人陈慧霞

（三）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未充分履职的问题

2012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存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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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次数未满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有关规定的情况。针对此问题，并为进一步

提高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决策效率，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公司董事会已

于2013年4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并已生效实施。

今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将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实施细则开展工作，勤勉任职。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何向明

（四）关于部分信息披露不准确的问题

一是在《关于调整南海发展大厦投资方案的公告》（临2013-002号）中，关

于地块编号的信息披露存在瑕疵，二是在《2012年年度报告》中，关于受让佛山

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取得日，误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日期作为股权

取得日。针对上述问题，公司董事会及有关信息披露工作人员，将认真学习信息

披露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工作指引，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确保信

息披露的严谨性和准确性。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何向明、董事会秘书黄春然

（五）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规范的问题

一是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公司现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为

2004年5月制定，其中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和监管等规定与《上市公司

上市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30号）、《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25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等要求不一致 ，

存在未对制度进行及时修订问题。二是误将一笔其他收入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三是公司内部审计部门未按现行制度规定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

计。针对以上问题，公司已对照相关规定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已经2013

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后实施。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进行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和监管。同时，公司将加强对财务人员和审计

人员的培训，提高工作严谨性，确保制度有力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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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责任人：董事长何向明

根据以上整改方案，公司将认真组织并落实各项整改措施，整改期限原则上

不超过三个月，公司将在完成整改工作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广东证监局提交整改

报告，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一直重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2012年度，公司聘请中介机构协助进行

内部控制的诊断和建设，完善了以风险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进一步提升了公

司风险管控和内部控制水平。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的2012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意见为：南海发展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内部控

制。公司在2012年度上市公司分类监管评级中被广东证监局评为A类公司。公司

将以此次现场检查为契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学习，认真落实整改方

案，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持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保护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